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侵害未成年人，该判死刑的要坚决判

本报记者 刘旭

“企业说经营严重困难要退回派遣，没有

补偿，这样对吗？”4月 27日，33岁的劳务派遣

工田清岩找到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求助。他

出示了在劳务派遣公司拍到的“劳务派遣员

工退回通知书”照片，通知书上退回事由一栏

为“企业经营严重困难”。和田清岩面临相同

情况的还有 3人。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12 条，生

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用工单位可将被派

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工人日报》记

者采访发现，部分企业以“生产经营严重困

难”为由，跳过事先向工会或职工说明、向劳

动行政部门报告等条件违规退回派遣工，发

生劳动纠纷后让企业和派遣工的利益同时

受损。

“经营严重困难”需企业自行举证

近日，沈阳市某劳务派遣公司先后收到

沈阳市一家金融行业企业 3 次共 4 份“劳务

派遣员工退回通知书”，退回事由是“企业经

营严重困难，采取经济性裁员”。前 3名派遣

工没有异议，直到田清岩提出质疑。

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12 条的规

定，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裁

减人员 20 人以上或裁减职工总数 10%以上，

必须提前 30 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

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

案要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根据派遣工们的说明，他们都没有在

30 天前收到通知，而且经济性裁员是一次性

解雇多个劳动者的情形，并非多次裁几人。”

该派遣公司业务员陈嘉伟说。在他的争取

下，田清岩 4 人分别拿到了解除劳动合同补

偿金 2000元至 6000元。

但田清岩还有疑惑：企业到底算不算经

营严重困难？疫情防控期，突然被退回，工作

不好找，能不能领取最低工资？

沈 阳 大 全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刑 燕 解 惑

说，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明确了达到

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可以

裁员。

《北京市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明

确，连续 3 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

资不抵债、80%的职工停工待工、连续 6 个月

无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生活费

用的，可实施经济性裁员。但我国目前并未

对困难企业的认定标准与程序作出全国性

的统一规定。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确认企业经营困

难的主要依据是财务报表，而且需要企业自

己举证。如果这家金融企业没法举证就是违

法退回。”刑燕说。

刑燕告诉记者，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后在

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

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

按月支付报酬。显然，田清岩没找到工作前，

企业要支付最低工资。

不熟悉法条让职工很受伤

事实上，我国针对派遣工退回的限制条

件非常严格，就是为了防止企业以经济性裁

员为名，随意裁减员工。

“首先，必须是经营严重困难，最好有外

部审计的财务报表，比如年度、季度连续亏损

表，企业采取补救也无明显好转。还要取得

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书面同意，提前

30 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

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确定裁员名单及经济补

偿、人员遣散费用方案后，方可裁员。”刑燕告

诉记者，一些企业忽视了程序的合法性，一旦

闹上法庭，败诉率很高。

“派遣工不熟悉相关法条，让企业钻了

空子。”陈嘉伟从业 7 年，先后协助两家劳务

派遣公司派遣出劳动者近 500 人次。“每个

派遣工都会收到我发的‘派遣指南’，包括

《劳动派遣暂行规定》，很多人都没完整地

看一遍。遇到‘心眼儿多’的企业，拿出‘经

营严重困难’‘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

法条，劳动者都不知道孰对孰错。”陈嘉伟

说。

记者随机电话采访 13 位 33 岁至 47 岁的

劳务派遣工，他们来自金融、环卫、安保和制

造等派遣工从业较多的行业。他们都认为，

劳动合同未到期退回派遣应当给予补偿，但

没有一个能明确说出如何退回才是合法，补

偿金该如何计算。

“只要给了补偿就不愿闹上法庭，怕影

响未来就业。”王庆超说。他是 3 月 3 日收到

“劳务派遣员工退回通知书”的，在这家金融

企业干了 1 年半，最后拿到了 2040 元解除劳

动合同补偿金。当记者告诉王庆超应当拿

到双倍赔偿金还有无工作期间的最低工资

时，他表示不会申请劳动仲裁，“闹上法庭，

去争几千元的利益，耗时长不说，在行业内

‘口碑’也差了。”

违法裁员将会受罚

“企业不合法退回派遣工，会面临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的状况。”刑燕建

议，企业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否则，一旦派

遣工诉诸法律，企业付出的时间、金钱成本会

更多。

刑燕还表示，用人单位裁减派遣工还应

注意，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

内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5 年，且距法定

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

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

者未成年人的等多种情况，不能列为被退回

对象。

“而且，涉及特定劳动者的权益，企业应

慎重处理。”刑燕说，“如果企业所在地没有

制定认定经营严重困难企业的标准或程序，

用 人 单 位 要 慎 用 该 项 规 定 进 行 经 济 性 裁

员。”

《劳动派遣暂行规定》第 9 条明确规定，

用工单位应当向被派遣劳动者提供与工作

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视被派遣劳动

者。

“劳务派遣工也是企业的员工，同工同

酬，遇到不合理的地方一定要据理力争。”陈

嘉伟说。他在到用工单位多次调研后发现，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完善，许多企业愿意

依法依规办事。如果不小心触碰到法律底

线，只要劳动者的诉求合规合法，大部分企业

愿意改正并补偿。

（部分受采访者为化名）

本报记者 卢越

5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近年来审

理的 7起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最高法表示，对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罪行严重、恶劣者，该重判

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死

刑，绝不心慈手软，绝不姑息养奸，坚决铲除社

会毒瘤，坚决伸张公平正义。

7起案例中，既有强奸未成年人等刑事案

件，也有撤销监护权、侵犯未成年人健康权、侵

犯受教育权等民事、行政案件，还有对被害人

的未成年子女开展跨省司法救助的案件。

记者注意到，有3起强奸案件，尽管未造成

未成年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但具有强奸幼女

多人、多次的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

劣，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

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仍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其中一起案例中，被告人何某为达到利用

幼女供他人嫖宿牟利的目的，单独或与他人伙

同作案，使用诱骗、劫持手段，将被害人常某某

（8周岁）、有智力残疾的谢某某（13周岁）、被害

人杜某某（10周岁）拘禁在出租房内。期间何

某多次对 3名被害人实施奸淫，并致常某某轻

伤，杜某某轻微伤。何某还拍摄 3名被害人裸

体照片及视频并通过QQ发布招嫖信息，强迫

3名被害人卖淫。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采取诱骗、

劫持等手段将不满14周岁的幼女拘禁，后强奸

并强迫其卖淫，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强迫卖淫

罪；何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其行为还构

成故意伤害罪，且具有强奸幼女多人、多次的

情节，犯罪动机卑劣，性质、情节恶劣，手段残

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

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

法院决定对何某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

经复核，依法核准被告人何某死刑。何某已于

2019年7月24日被执行死刑。

最高法在该案的典型意义中阐释，性侵害

未成年人的案件严重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身

心健康，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感，性质

恶劣，危害严重。对此类案件要坚决依法从重

从快惩治，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要坚决依法判

处死刑，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制裁。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案

件有所增加。未成年人辨别能力、防范意识相

对较弱，更容易成为受害对象。本案警示，一

定要加强网络监管，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

护；网络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切实履行维护

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空间的法律义务；学校、家

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情况的监督，教

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时，本案也提示学校、老师、家庭、家长，

一定要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监护法律责

任。

“本案第三名被害人在上学途中被劫持，学

校老师发现被害人未到校后及时通知家长。”最

高法指出，“家长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监控锁

定犯罪分子的藏匿地点，及时解救了被害人，并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从而避免了犯罪分子继

续为非作恶，避免让更多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记者了解到，2013年至 2019年，全国法院

依法审理拐卖儿童、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

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 28975
件，惩处罪犯29787人。此外，人民法院更加重

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护，将特殊、优先

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精神贯彻到各个审判领

域，切实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依法有效

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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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企业以经济性裁员为幌子裁减员工，相关法律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

企业裁员企业裁员，，别对程序别对程序““选择性忽视选择性忽视””
阅 读 提 示

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12 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

难，需要裁减人员 20人以上或裁减职工

总数 10%以上，必须提前 30 日向工会或

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

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要向劳动行

政部门报告。

桂林

打造多元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格局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蒋淑芳）5月 12日, 广西桂林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举行桂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暨工

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点揭牌仪式。据了解，从桂林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的案件仲裁结果来看，职工方主张的诉求得到

仲裁支持的比率占到 90%以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桂林市各级工会组织、人社部门及社会各界力量，打造“工

会+人社+法院+高校”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多元化示范样

板，积极推进劳动争议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锋表示，工会

调解点是市总工会在调解中心开展依法维权工作的派驻机

构，是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的功能延伸，有助于提升工

会“一小时法律服务圈”活动的品牌效应。

记者了解到，今后，桂林市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强与法院、

高校等单位的工作互动联系，延伸、拓展“工会调解点”的合作

界面，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强化工会参与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工作职能,增强新形势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服务

能力，推动全市建立形成“工会+人社+法院+高校”的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多元化工作格局。

深圳

“战疫有法”志愿团服务企业1711家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5 月 13 日，记者从深圳疫情防控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深圳“战疫有法”行动志愿服

务团累计服务企业 1711 家，提供法律咨询 2976 人次，参与纠

纷调解 447场次，为企业提供法律意见 988条。

在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中，“依法”成为深圳市疫情防控的主

旋律。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溪林介绍，疫情期间，深圳启动“战

疫有法”行动，作为常态化工作，派出由 402名律师组成的 75个

服务团，进驻全市 74个街道和深汕合作区、662个社区，全面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力促依法防疫和复工复产双发展。

记者还了解到，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实现足不出户解决纠纷，深圳国际仲裁院利用科技平

台，实现了“网上立案”“网上证据交换”“网上调解”“网上开

庭”的“信息化、一站式、全流程”非接触式仲裁。截至目前，通

过网上立案的数量已达到 2188宗，网上开庭、证据核对、身份

认证、疑难案件研讨等视频连线数百次，采取远程线上仲裁案

件的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0%以上。

通化

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姜珍林 李洪利）5月 15日，吉

林省通化市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在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揭

牌成立。今后，该中心将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组织优势和法

院的专业优势，把更多行政纠纷解决在早、解决在小、解决在

萌芽状态。

据介绍，通化市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成员单位包括通

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全市县级政府及所属行政机关，主要功

能和职责是充分利用各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对尚未进入

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对已经进入诉讼的行政争议

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法导出诉讼，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这将有

效发挥其行政争议源头治理的前沿阵地作用和保护人民群众

权益的援助中心作用。

依托中心平台，法院将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加强对行政争

议规律特点、行政执法共性问题、行政机关败诉原因等问题的

分析研判，主动与行政机关通报会商。各部门也将进一步提

升依法行政水平与化解能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积极回应群

众诉求。

今年3月以来盗抢案件环比上升超一倍

有人利用查验健康码秘密转账
本报讯（记者卢越）最高人民检察院 5月 15日发布全

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盗抢犯罪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

典型案例中体现出利用疫情防控措施漏洞实施犯罪的特

点。如上海市静安区林某某涉嫌盗窃案是对小区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临时设置的快递投放点进行盗窃，浙江省温

州市林某盗窃案则是利用手机“健康码”进行盗窃。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随着疫情防控

措施的逐步宽松，盗窃、抢劫等犯罪出现上升趋势。据统

计，2020年 3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共

12883 件 16795 人；4 月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 26810 件

38670人，环比上升约 108%和 130%。

5 个典型案件中，利用疫情防控措施漏洞实施犯罪

特点突出。

在上海市静安区林某某涉嫌盗窃案中，2月 23日，犯

罪嫌疑人林某某到暂住地上海某小区快递存放区域取快

递时，发现快递存放区内存放着大量待取回的他人快递

件，遂利用小区保安核验出入人员身份时疏于物品看管

之机，“顺手牵羊”随机窃取他人的 3个快递物品。从 2月

23 日至 3 月 18 日间，林某某在静安区 4 个居民小区快递

指定存放区域先后 20余次盗取他人的快递。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于 4月 16日对林某某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

在浙江省温州市林某盗窃案中，被告人林某，案发前

系温州市瓯海区某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多年沉迷网络赌

球无法自拔。疫情防控期间，林某被安排负责对进出农

贸市场人员的身份登记、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等工作。

2月 27日，林某在查验被害人黄某某健康码时，通过

黄某某的手机短信发现其银行卡内存有大额存款，即产

生盗取钱财贪念，遂以黄某某需重新扫健康码为由，假意

帮助黄某某操作，拿到其手机后将黄某某的银行卡与支

付宝进行绑定操作，并将该银行卡内人民币 30000 元通

过绑定的支付宝转账给其赌博同伙金某的支付宝账号，

用于自己赌球。3 月 4 日，林某用同样方法，秘密转走被

害人陶某某 9100元，用于赌球。

4 月 17 日，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以林某犯盗窃

罪提起公诉，建议对被告人林某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元。

还有 4人专门在援鄂医护人员回家欢迎仪式上多次

盗窃，侵害对象均为参加仪式的援鄂医护人员的同事及

家属。“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大，且 4人均因犯盗窃罪

多次受过刑事处罚，人身危险性大。检察机关将依法从

严予以刑事追诉。”苗生明说。

本报讯（记者余嘉熙 通讯员董君亚）

“截至目前，全市法院一审共受理涉黑犯罪

案件 63件 812人，审结 55件 592人；受理恶势

力犯罪案件 166 件 1244 人，审结 139 件 847
人；受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

涉黑恶职务犯罪案件 6 件 6 人，全部审结。”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近日召开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 2019年全

市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有关情况。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一些群众身

边的“小黑恶”违法犯罪活动，败坏了社会风

气，侵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了营商环境，扰乱

了经济秩序。

李某就是案例的典型之一。2017 年起，

李某租赁郑州市黑庄路未来滨河小区业主的

房屋，隔断成“胶囊房”对外出租。李某勾结团

伙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暗设陷阱，借着合同纠纷

的外衣掩盖敲诈勒索行为，在租户交纳定金或

签订租房合同入住后，故意制造租户违约，使

滨河小区周边就业的租房族深受其害。

“我们对被告人李某以敲诈勒索罪判处

有期徒刑 4 年，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郑州

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庞景波说，对于

“黑中介、黑物业、黑出租”这种群众身边的

“微黑恶”“小黑恶”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是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贯彻落实“打早打

小”方针的一个重要体现。

“120”救护车本承担着为生命保驾护航

的责任，然而却有人不择手段从中非法牟利。

在郑州一家医院，汪某等 15人自购救护

车从事危重病人运送业务。汪某等人勾结

该医院 ICU 病房保安结成恶势力团伙，采取

阻挠、辱骂、恐吓、殴打强行索取管理费、驱

赶等方式，不间断地对在该医院附近经营同

类生意的人进行排挤。汪某团伙还利用患

者家属情势急迫、无从选择的境地，迫使患

者家属接受高昂的运送价格。在运送过程

中，又以中途停车、不让使用车载设备、不照

顾病人等手段强迫患者家属接受运送费加

价或高价使用设备、高价购买寿衣等。

汪某等人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诈骗

罪、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 7年至 1年 2个

月不等的刑期。

此外，还存在非法按揭购车坑害客户，

基层干部利用职权欺压百姓等问题。对此，

郑州中院负责人表示，只有扫尽“小黑小

恶”，老百姓才能更有安全感、幸福感、获得

感。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

展，争取办理一起案件，解决一类问题。

郑州依法惩治群众身边的“黑恶”

对这些“黑中介”
“黑120”，法院判了

4月8日，在青岛一自由务工市场，务工人员仔细查看用工信息。 俞方平 摄/人民图片

安徽省阜阳市阜
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联合美团外卖公司开
展“一盔一带”示范活
动，增强外卖员出行
安全意识。

图为 5 月 18 日，
阜南县交警在向外卖
员讲解正确佩戴头盔
的方法。
吕乃明 摄/人民图片

戴好头盔
安全出行


